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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 緊急及意外事故通報流程圖如下所示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註： 

1.若有公共危險或公共安全事件方面狀況發生，廠商應立即通知警察、

消防機關。 

2.通報當地勞動檢查機關應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37 條第 2 項規定辦

理。 

 

3.3.2 意外事故發生後，廠商應會同工程司採取行動如下： 

(1) 除必要之急救搶救災害外，事故現場應保持現場以利證據收集。 

(2) 事故有關之情況均應記錄及照相、攝影存證。 

(3) 記錄見證人姓名、有關人員及受損設備。 

3.3.3 廠商應建立意外事故及傷害紀錄並妥善保存。 

3.3.4 廠商應依工程特性於工地建立緊急及意外事故之通報處理方案，並應

依方案內容定期演練。其中廠商應列明緊急電話號碼表，並張貼在每

個電話機旁，緊急電話號碼表至少應有下列資料： 

(1) 工地之地址及位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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